徽州区自产自销点管理通告
为营造整洁、有序的市容环境，解决我区群众自产自销难问题，决定在黄山北路皖机一村临时设置自产自销点，集中统一销售管理。

一、经营范围

自产自销点主要经营西瓜、枇杷、杨梅、甘蔗、葡萄、马蹄等本地区种植的季节性水果。不含蔬菜类产品（包括玉米、茭白、板栗等）以及除黄山市市域外（如香蕉、苹果、哈密瓜、柚子等）非本地自产水果。

二、经营条件

1、经营户须向村、镇两级提出申请，并报区城管执法部门核实，属本通告规定经营范围内的水果方可同意经营。

2、经营户在自产自销点经营期间不得存在占用公共场地、随地堆放、丢弃垃圾等不文明行为。须按规定的时间、地点规范摆放，采用“一人一位”原则，不得超出划定区域，做到“摊在地净、摊撤地清”，保持良好的卫生环境，否则取消经营资格。

3、符合条件的经营户必须服从区城管执法部门管理，出现寻衅滋事、侮辱执法人员、恶意毁坏公共设施等行为一律取消经营资格，情节严重的报相关部门处理。

三、申请程序

具体申请程序见《徽州区自产自销点申请表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徽州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                

